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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源入海排污口多层次分类体系研究


于丽敏１，２，张志锋１，２，林忠胜１，２，王立军１，２

（１．国家海洋环境监测中心　大连　１１６０２３；２．国家海洋局近岸海域生态环境重点实验室　大连　１１６０２３）

　　摘　　　要：总结我国水利部、环保部、国家海洋局对于排污口分类的特点，结合当

前陆源污染物排海监管的需求，在现有陆源入海排污口分类方法的基础上，提出了适合我

国陆源入海排污口监测与评价现状的多层次分类体系。根据污水的处理程度和入海方式进

行第一层分类，依据具体的行业和产污主体类型进行多层次的细化分类。由于不同类型排

污口各自的产污主体或排放方式不同，细化的层数有所不同。通过对２０１０年国家海洋行政

主管部门掌握的全国沿海地区陆源入海排污口进行了重新分类，结果表明：新分类方法能

更好地适应我国陆源入海排污监管的需求，从监督陆源排污的职责出发，与环保部监测排

污口接轨，既关注了工业、生活两种产污主体，还关注了农业污染源。建议推进陆源入海

排污口普查、监测方案调整、标准化报表设计等工作，使细化的分类体系能够有效地服务

于我国海洋环境监测，适应海洋管理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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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源污染是海洋环境污染的最大来源，据

估计每年进入海洋的污染物质约有５０％～９０％

来自于陆源污染［１］。陆源入海排污口作为最典

型的陆源入海排放点源，由于其可控性相对较

强，并且与人类活动紧密相关，一直以来都是

世界各国防止陆域人类活动污染近岸海洋环境

的主要控制对象，“保护海洋环境免受陆源污染

全球行动计划” （ＧＰＡ／ＮＰＡ）已经将 “污水排

放”作为优先关注的主要问题之一［２］。

我国沿海分布着大量的陆源入海排污口，

面临着较大的污水和污染物处置压力，据 《中

国环境统计年鉴》近５年来的统计，排海的污

水量近百亿吨［３］。将各种类型排污口进行合理

分类，有助于对不同排污口进行有针对性的监

测与评价，从而有效地监督陆源污染物排海，

达到排污规范化、合理化与可控化。

１　陆源入海排污口分类现状

目前我国各部委中涉及排污口管理的主要

包括水利部、环保部和国家海洋局。由于各自

的职能不同，对于排污口的分类方式也就不尽

相同。

水利部在对入河排污口设置论证基本要求

中提到，入河排污口的类型主要是指企业、市

政、生活等。将市政和生活污水分在两个不同

类别中主要是基于市政污水是通过市政综合水

管网排海；而生活污水则不在相对严格的管理

政策之内，同时忽略了农业污水这一大类。

环保部２００６年以来的 《中国近岸海域环境质

量公报》中对入海排污口的分类为：工业污水、

生活污水、综合污水排放口；这个时期环保部门

关注的排污口主要集中于产污主体为工业和生活

污染源的排污口。《陆域直排海污染源监测技术要

求 （试行）》还提到了以污水排放为主的小型河

流：“直排入海的污水河 （沟、渠）的污染物监

测，依照总站海字 〔２００６〕６７号文 《沿海地区入

海河流污染物通量监测实施方案 （试行）》执行”。

２００７年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方案中明确规定了

污染源的类型分为：工业源、农业源、生活源和

集中式污染治理设施，进一步将主要产污主体从

工业和市政生活污染源扩大覆盖到了农业源，并

且考虑了管理上的因素，将有集中式的污染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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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单独列出。

国家海洋局早期的业务化监测工作是按照

《陆源入海排污口及邻近海域生态环境评价指

南》（ＨＹ／Ｔ０８６－２００５）
［４］将排污口分为４类：

工业排污口、市政排污口、排污河、其他排污

口。通过近年来的监测实际看，该分类体系过

于笼统，诸多监测机构分不清排污河与其他类

型的排污口，不利于监测项目的选择以及后期

的评价标准分类。

２　陆源入海排污口多层次分类体系

通过比较各部委关于排污口分类的特点，

在海洋部门前期分类方法的实践经验基础上，

本研究对现行的陆源入海排污口分类体系做调

整，提出多层次分类体系。根据污水的处理程

度和入海方式进行第一层分类，依据具体的行

业和产污主体类型进行多层次的细化分类。由

于不同类型排污口各自的产污主体或排放方式

不同，细化的层数有所不同。

２１　排污口基本类型

依据污水的处理程度和入海方式将全国的

陆源入海排污口分为以下３类：① 污水直排口。

污水从陆地直接通过岸边排放的形式排放入海，

主要包括工业企事业单位直排口、各类市政或

生活污水口以及养殖废水直排口。② 排污河。

污水通过天然存在的河道排放入海，主要指人

工修建或自然形成，现阶段以排放污水为主

（枯水期污水量占径流量５０％以上）的小型河流

（沟、渠、溪）。③ 污水海洋处置工程排放口。

污水排放经过了海洋处置工程论证，利用放流

管和水下扩散器向海域排放污水的排污口。

２２　细化的分类体系

进一步细化的分类体系可有多个层次，由

于不同类型排污口各自的产污主体或排放方式

不同，细化的层数有所不同。

２２１　直排口

考虑与海洋部门监测历史排污口和环保部

排污口分类的接轨，依据产污主体将直排口进

行第二层分类，分为工业直排口、市政直排口

和养殖废水排放口。

工业直排口。由于工业污染源产污主体最

复杂多样，排放的污染物差别较大，根据目前

掌握的国家先后出台的多个行业污染物排放标

准进行第三层次的划分，分为１４类 （图１）。

图１　陆源入海排污口分类体系结构

　　市政直排口。根据市政污水是否经过城市

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处理，进行第三层次的划

分，分为生活污水直排口和城镇污水处理厂直

排口。

养殖废水直排口。根据养殖业的类型，进

行第三层次的划分，分为畜牧业废水直排口和

渔业废水直排口两类。

２２２　排污河

从排污河的定义上看，排污河是以排污

功能为主，也承载汇集自然降水功能的排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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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其产污主体复杂。排污河流量和水质受

河流季节径流量和排污河泄洪闸的开关等因

素影响很大，因此依据是否设有闸口将排污

河 进 一 步 分 为 设 闸 排 污 河 和 自 然 径 流 排

污河。　

２２３　污水海洋处置工程排污口

此类排污口排放的污水，经过了海洋处置

工程论证，且排放方式是利用放流管和水下扩

散器进行排污，因此其排污方式相对简单易控，

尚不对其进一步分类。

３　分类体系应用

以２０１０年国家海洋局业务化监测的４７２个

排污口为例，按照本研究确定的分类方法对其

分类。

３１　第一级分类体系

２０１０年全国各级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实施监

测的排污口共计４７２个，新旧体系的分类结果

见表１。

表１　２０１０年全国陆源入海排污口分类

分类情况 排污口类型 数量／个 比例／％

原分类

工业 １６２ ３４．３

市政 １７１ ３６．２

排污河 ９９ ２１．０

其他 ４０ ８．５

新分类

直排口 ３１３ ６６．３

排污河 １５７ ３３．３

污水海洋处置工程排放口 ２ ０．４

对于排污河来讲，新分类得出的排污河数

量和比例远远大于原分类方法，这是由于原方

法中对于排污河的定义不明朗，使得监测单位

将部分承载了污水的天然河流归并到市政、工

业或者其他类型的排污口中；新分类体系对排

污河从天然径流量上给出了明确的界定，有利

于按照排污方式对排污口进行归类管理。另外

污水海洋处置工程排放口的比例很小，显示出

目前海洋部门对于此类排污口的关注不够，今

后应加强对此类排污口的监管。

３２　第二级分类体系

３２１　直排口的第二级分类

根据产污主体的大类，将２０１０年监测的

３１３个直排口进行第二级分类，分类结果如表２

所示。

表２　２０１０年全国陆源入海排污口第二级分类结果

第一级 第二级类别 数量／个 比例／％

直排口

工业直排口 １５０ ４７．９

市政直排口 １５８ ５０．５

养殖废水直排口 ５ １．６

合计 ３１３

排污河

设闸排污河 　２０ １２．７

自然径流排污河 　１３７ ８７．３

合计 　 １５７

从直排口的第二级分类结果来看，养殖废

水直排口占直排口的１．６％，比率偏低。养殖废

水排放属于农业污染源的点源排放形式。在以

往的监测方案中，重点关注的排污形式是工业、

市政等直排口，而对于农业污染源关注较少。

实际上根据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结果显示：

农业已成为多种污染物的主要污染源，农业污

染源是化学需氧量的最大贡献者，排放量占四

成以上。此外，农业源也是总氮、总磷排放的

主要来源，其排放量分别为 ２７０．４６ 万ｔ和

２８．４７ 万 ｔ，分 别 占 排 放 总 量 的 ５７．２％ 和

６７．４％
［５］。沿海养殖废水的排放是农业污染源

中重要的一类点源，本分类体系将养殖业废水

直排口单独分类标出，加强对直排海农业污染

源的关注度，以提高监测的代表性。

３２２　排污河的第二级分类

根据是否设有闸口，将排污河分为设闸排

污河和自然径流排污河，２０１０年排污河第二级

分类结果如表２所示。

从排污河的第二级分类来看，设闸排污河

为２０条，与自然径流排污河不同的是，设闸排

污河在排放时间上具有不确定性，在排放量上

具有瞬时 “爆炸性”排放的特点，对海洋环境

会产生局部效应。设闸排污河应重点掌握泄洪

时间，开展针对性的监测；自然径流排污河主

要依据河流自身的平水期、丰水期和枯水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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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针对性的监测。

３３　第三级分类体系

第三级分类体系主要针对直排口，其余类

别不进行第三级分类。

３３１　工业直排口第三级分类

２０１０年工业直排口的第三级分类结果见表３。

表３　２０１０年全国陆源入海排污口第三级分类结果

类别 第三级类别 数量／个 比例／％

工业

直排口

农用产品制造业 － －

制浆造纸业 １１ ７．３

金属制造业 ６ ４．０

皮革类制造业 １ ０．７

制药工业 ４ ２．７

食品工业 １６ １０．７

医疗卫生行业 － －

纺织印染业 １５ １０．０

海洋石油开发业 － －

电厂冷却水排放口 １８ １２．０

制碱工业 ４ ２．７

石油化工 ２７ １８．０

其他工业 １０ ６．７

综合工业废水口 ３８ ２５．３

合计 １５０　　　　　　

市政

直排口

污水处理厂直排口 ４９ ３１．０

生活污水直排口 １０９ ６９．０

合计 １５８　 　　　　

养殖废

水直排口

畜牧业废水直排口 　２ ４０．０

渔业废水直排口 　３ ６０．０

合计 ５　 　　　

２０１０年监测的排污口涉及行业为工业直排

口第三级分类中１１类行业，其中未涉及农用产

品制造、医疗卫生行业和海洋石油开发业的排

污口。通过第三级分类结果，在进行排污口评

价时，可依据分属的行业类别选择评价标准，

对于多个产污主体或者产污主体不十分明确的

可选择统一按照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ＧＢ

８９７８－１９９６）
［６］执行。

３３２　市政直排口第三级分类

２０１０年市政直排口的第三级分类结果见表３。

从市政直排口第三级分类结果可知，污水

处理厂排污口仅占市政直排口总数的３１％，说

明市政生活污水收集管网的覆盖率尚显不足，

仍存在着许多未经处理直排入海的生活污水口。

３３３　养殖废水直排口第三级分类

２０１０年养殖废水直排口的第三级分类结果

见表３。

２０１０年仅包括两个畜牧业废水直排口和３

个渔业废水直排口，无法说明其代表性。今后

监测中应加强对此类排污口的关注，并配以相

应的监测与评价方法。

４　结论和建议

（１）本研究所确定的分类体系从监督陆源排

污的职责出发，与环保部监测排污口接轨，纳入

了各种类型的产污主体，考虑并分类出不同的排

污方式，适应我国陆源入海排污监管的需求。

（２）建议推进相关工作的开展，如陆源入

海排污口普查，落实监测方案的调整，加速标

准化报表的设计，使细化的分类体系能够有效

服务于我国海洋环境监测，适应海洋管理需求。

（３）应加大对农业污染源、深海排放和水

下排污口的关注，提高我国陆源入海排污口监

测的覆盖率和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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